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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李欣樺
聯絡電話：08-7320415#6513
傳真：08-7326195
電子信箱：a002623@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
發文字號：屏府人企字第113003504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3003504700-1.pdf、376530000A113003504700-2.pdf)

主旨：檢送修正「屏東縣政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自113年7月1日生效，請查照。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人事處企劃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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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102 年 2月 22 日屏府人任字第 10203238401 號函發布 
105 年 6月 17 日屏府人任字第 10520042600 號函修訂 
107 年 8月 10 日屏府人企字第 10729105400 號函修訂 
112 年 5月 05 日屏府人企字第 11218134800 號函修訂 
113 年 6月 18 日屏府人企字第 1130035047 號函修訂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以實際

行動參與志願服務，並增進社會公益，塑造幸福屏東願景，特訂

定本計畫。 

二、訂定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實施要點。 

三、推動對象：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含退休人員、約聘僱、專案及

約用人員）。 

四、服務項目：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公教志工志願服務要點 

第三點規定以社會服務、勞工福利、衛生保健、教育
文化、交通安全、環境保護、生態保育、觀光旅遊、

經濟發展、科學研究、消防救難、體育發展、海外服

務、法務服務及其他適合運用志工之業務為重點。 

五、推動方式 

（一）鼓勵員工個人參與：訂定獎勵規定，鼓勵員工衡酌個人時間、

志趣自行參與各機關、機構、學校、法人

及團體所辦理之志願服務。 
（二）單位舉辦活動： 

1.由本府各處、所屬各機關自行規劃辦理活動。各處及一級機

關每年至少辦理一次。 
2.以在縣境內、非辦公時間辦理為原則。 

3.可結合業務活動舉辦。 

（三）本府統籌舉辦活動： 

1.每年視實務需要規劃辦理統籌志願服務活動。 

2.活動由業務主管單位規劃，人事處負責人員之動員參與。主

辦之局、處當年度得免再依前項自辦活動。 
3.活動所需器具由各參與單位自行準備或由業務主管單位統籌

提供。  

（四）鼓勵退休人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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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合措施： 

（一）本府人事處、社會處等相關單位相互配合，定期舉辦志願服 
       務訓練課程。 

  （二）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應鼓勵所屬參與志願服務基礎及特殊 

訓練課程，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並踴躍參與各項志願服務工 

作。 

  （三）本縣各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單位（機關）辦理之各項志願

服務活動，應公開通知員工報名參加。 
  （四）各機關、單位辦理志願服務活動時，應依規定為志工辦理意

外事故保險。 

  （五）各機關、單位辦理志願服務活動，應發布新聞稿，並請傳播
暨國際事務處協助刊登。 

  （六）為展現各單位推動成效，主辦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

檢附成果報告逕送人事處彙辦。（所需表格於人事處網站申
辦書表檔案下載使用）。 

  （七）本府員工參與志願服務者由人事處核給志願服務時數證明。 

七、績優獎勵： 

（一）個人獎： 
1.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領有志願服務手冊者，全年度服務總

時數達 20 小時者嘉獎 1次，達 50 小時者嘉獎 2次，達

80 小時以上者記功 1次。 
  2.總時數最多前 3名，以最近三年內未曾獲選者為優先，  

    並由本府製頒獎牌 1面。 

（二）本府統籌舉辦之活動獎勵： 

1.由主辦單位衡量研訂相關考核及敘獎標準，簽請 縣長核定

後辦理。 

2.就每次活動辦理績效檢討，予以主辦單位（機關）首長、

主辦主管、承辦人及協辦人員適當獎勵。 

八、本縣所屬學校志願服務由教育處另訂規定辦理。 

九、經費來源：由各單位相關業務經費項下支應。 

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之。 

 
 



- 1 - 

屏東縣政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推動對象： 

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含

退休人員、約聘僱、專案

及約用人員）。 

三、推動對象： 

本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含

退休人員、約聘僱、定僱、

約用等臨時人員）。 

 

配合是類人員職稱調整，

爰修正文字用語。 

 


